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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对相关资料和有关情况进行详细了解后，基于

独立、审慎、客观的立场，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有利于加快公司资金周转，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整体利益，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

业务。 

 

二、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出售股票资产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授权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翼飞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其授权人士

择机出售直接持有的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资产，有利于提高公

司资产流动性及使用效率，董事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

公司授权出售股票资产的决定。 

 

三、关于变更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1、经核查，变更总经理原因与公司对外披露原因一致，公司本次变更总经

理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 

2、本次公司董事会聘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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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3、经审阅，本次会议聘任的相关人员的个人履历等材料，未发现其有《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

禁入尚未解除之现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的规定；  

4、经核实，本次会议聘任的相关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

能够胜任公司相应岗位的职责要求。  

因此，我们同意聘任萧维周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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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署： 

 

 

张学斌               

 

袁友军               

                      

    崔小乐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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